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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建請調高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收費標準之 CB01營養照護費用為每

組服務 4,500元，3次措施（含評估），詳如說明，敬請惠允見復。 

說  明： 

一、 長期照護個案因慢性疾病、體力衰弱、消化及咀嚼吞嚥等功能退化，

常需要有不同的飲食內容及質地調整，照顧者更需學習個案飲食的製

備技巧，以維持其適當的營養狀態。 

二、 依據本會受貴司補助辦理之「居家營養試辦計畫」（111年 06月 01日

至 112年 05月 31日）之結果顯示：營養師介入後個案與照顧者對於

飲食質地的認知、製備餐食能力等相關知能皆有顯著提升(p<0.001)。

由功能性資料分析得知，營養師介入後個案體重、營養狀況、握力及

吞嚥困難狀況，進行營養處置三個月（訪視 3次）後皆顯著進步；相

較於第一次訪視，飲食攝取指標在第五週就呈現快速且顯著改善。由

以上結果顯示營養師的指導與介入有助於提升個案與照顧者的備餐認

知與技能，進而改善營養狀況。 

三、 居家個案的營養照護相較於醫院營養部門的照護體系更為複雜，醫院

營養部門有相關設備與專業人力可依個案需求提供各種質地餐點，而

居家個案則需由營養師實際到宅，評估其居家環境、烹調設備、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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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及其理解學習能力等，才能正確的診斷營養問題，提供有效的營

養介入（處置）策略，減少個案持續營養不良、臥床的風險，也同步

改善個案及家屬生活品質，甚至降低醫療照護成本。  

四、 依據「長照專業服務手冊」修正建議，居家營養照護的初次訪視，通

常需進行各個面向完整的營養評估資料收集與紀錄，確立營養診斷

（包括營養問題、病因及徵候），針對個別問題的病因予以營養處置

（包括飲食設計、家屬或照護者的衛教、飲食製備重點…等），後續

的追蹤訪視則需確認照顧者備餐正確性、個案營養狀況是否進步、前

次營養問題是否已解決、身體及疾病是否有所變化而產生新的營養問

題需再次調整飲食內容等。 

五、 有品質的居家營養照護，每次訪視時間需 50~60分鐘；交通往返估計

60分鐘，病歷紀錄、行政核銷等也需花費時間，經過細算，現今 CB01-

營養照護給支付價格著實偏低（每組服務 4,000元/4次措施），也低於

其他專業服務碼，打擊營養師的士氣也使營養師接案意願低落，影響

居家個案獲得優質服務的機會。當個案的飲食未改善，執行醫療服務

容易事倍功半，在地幅廣闊的中南部及偏鄉地區尤甚。 

六、 根據衛生福利部醫事查詢系統資料，截至 112年 8月 23日止，全臺獨

立型營養諮詢機構共 47家，經查，僅有 8家有簽約提供長照服務（北

區 6家、南區 1 家、東區 1家、中部無），由此可見，除了醫院之外，

獨立型營養諮詢機構投入長照服務意願過低。 

七、 綜上所述，現行 CB01-營養照護的給支付價格為每組 4,000元/4次措

施，建請調整費用為每組 4,500元/3次措施。檢附「新增修正長期照

顧給付及支付基準照顧組合項目申請表」及相關附件，包含「附件一、

新增/修正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照顧組合項目之作業說明」、「附件

二、照顧組合表 CB01建議修訂版」、「附件三、成本分析」。 

八、 本會執行之「居家營養試辦計畫」已於 112年 5月 31日完成，建請

貴司考量營養照護所需人力成本及與其他專業服務碼之支付單價



（1,500元/次）一致性，調整 CB01營養照護費用，以提高營養師接

案意願，使居家個案獲得良好服務的機會，改善營養狀態，降低長照

需求之負荷。建請貴司審酌本會建議並函覆說明。 

 

正本：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副本：台北市營養師公會、新北市營養師公會、桃園市營養師公會、新竹市營養師公會、臺

中市營養師公會、彰化縣營養師公會、南投縣營養師公會、雲林縣營養師公會、嘉義

市營養師公會、台南市營養師公會、高雄市營養師公會、屏東縣營養師公會、宜蘭縣

營養師公會、花蓮縣營養師公會、基隆市營養師公會、立法委員曾銘宗國會辦公室、

立法委員柯建銘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邱泰源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吳欣盈國會辦公

室、立法委員王婉諭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吳玉琴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林為洲國會

辦公室、立法委員洪申翰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徐志榮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張育美

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莊競程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瑩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黃秀

芳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楊曜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溫玉霞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賴

惠員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蘇巧慧國會辦公室。 

 


